
 

证券代码：300598        证券简称：诚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6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继平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送达至各位董事，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

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在公司十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

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 9 人，实际出席会议人数为 9 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人

数为 7 人，董事刘荷艺、章丽琼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继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解除前期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协议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解除 2021 年底与苏州君联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退还苏州君联已支付的转让款项人民币 1750 万元，

相应统信软件 0.23%股权不再变更到苏州君联名下，苏州君联不再为统信软件股

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解除前期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协议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拟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促进统信软件进一步发展，同时增强公司资产流动

性，降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促进自身主营业务发展，公司将持有的统信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12.1429%股权以合计 8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北京嘉树投资有限公

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82）。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关于拟签订软件销售代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与统信软件签订软件销售代理合同，并设立全资

子公司代理销售统信 UOS 个人版软件产品，并可经统信软件授权后开发部分用

于 UOS 个人版软件产品的特定功能模块和应用软件，以及提供部分客户增值服

务、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国泰君安股

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专业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订软件销售代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83）。 

关联董事王继平、刘荷艺、王艳萍、刘冰冰，回避此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为确保执行落实到位，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的应有作用，同意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为独立董事履职提供保障。 

同时，公司因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达成，



 

为 456 名激励对象办理了 274.84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本次归属的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64,183,709 股增

加至 166,932,109 股，相应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4,183,709 元增加至人民币

166,932,109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司章程（2023 年 12 月）》（公告编号：2023-084）。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公

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并结合

公司实际，同意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9946&stockCode=300598&announcementId=1216589552&announcementTime=2023-04-2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9946&stockCode=300598&announcementId=1216589552&announcementTime=2023-04-26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公

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并结合公司实

际，同意对《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8、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

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对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具体修订

的制度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

细则》。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9、审议《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3-085）。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 日 

 


